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浑南市监食〔2020〕107号


当事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沈阳市浑南区尊淑水产品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210112MA0XTDB007          

住所（住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朗月街6甲号1F11、1F1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吕淑娟                    
2020年10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接到辽宁省食品检验检测院的检验报告，于2020年10月6日受我局委托，抽检沈阳市浑南区尊淑水产品商行销售的皮皮虾重金属含量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不合格产品。

2020年10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朗月街6甲号1F05的沈阳市浑南区尊淑水产品商行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店皮皮虾销售区内未发现有该批次不合格皮皮虾在售，也未发现该涉案皮皮虾有库存。执法人员向该店负责人送达了《检验报告》，告知其于2020年10月6日抽检的皮皮虾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为不合格产品。

2020年10月27日，经报请局领导批准立案调查。

2020年10月28日，案件承办人在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22号607室，对当事人吕淑娟进行了与本案有关情况的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经查，当事人沈阳市浑南区尊淑水产品商行于2018年5月28日成立，主要经营水产品零售，营业执照资质手续齐全。2020年10月6日，辽宁省食品检验检测院受我局委托，对当事人销售的皮皮虾进行了抽检，其隔（以Cd计）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为不合格产品。这批皮皮虾由沈阳市浑南区尊淑水产品商行于2020年10月6日从沈阳市沈北新区曲岩水产品商行购进，共计3公斤，抽样用了2公斤，剩余1公斤产品于抽检当日售出。当事人承认该批皮皮虾抽检为不合格产品的抽样检验结果，其违法事实清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辽宁省食品检验检测院《检验报告》1份，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现场笔录》2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整改复核的情况；

3.《询问笔录》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调查该当事人违法的情况；

4.涉案产品进货小票、进货查验记录簿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依法对产品进行查验并留存进货单据；

5.该店资质证明材料一份，证明该店合法资质；

6.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经营者身份；

7.货供方资质复印件一份，证明供货方合法资质；

8.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该批次不合格产品的数量及去向。

2021年1月18日，我局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销售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皮皮虾，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禁止销售下列食用农产品：”第二项“（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之规定，构成了销售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皮皮虾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之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销售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食用农产品的行为。

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处罚”之规定，应当予以处罚。

鉴于当事人履行了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义务，事前不知道所采购的皮皮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销售者履行了本办法规定的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之规定，且已无涉案产品，决定对当事人免予处罚。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1年1月2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PAGE  
3

